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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深圳市晴雨伞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

（2025 年版）

1 抽样方法

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、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。

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。

每批次抽样数量见表 1。

表 1 抽取样品数量

序号 产品种类 抽样数量（把） 检验样品数量（把） 备用样品数量（把）

1 晴雨伞 4 3 1

2 检验依据

表 2 晴雨伞（成人用伞）

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

1 伞帽或伞顶尖（套） GB 31892—2015

2 珠尾 GB 31892—2015

3 使用安全要求 GB 31892—2015

4

有害物质限量

手柄部位有害元素 GB 6675.4—2014

5 伞面甲醛含量 GB/T 2912.1

6 伞面可分解有害芳香胺染料 GB/T 17592

7 伞面防紫外线 a GB/T 18830

注：a.伞面防紫外线项目适用于明示具有防紫外线功能的伞。

表 3 晴雨伞（儿童伞）

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

1 使用安全要求 GB 28477—2012

2 伞帽或伞顶尖（套） GB 28477—2012

3 珠尾 GB 28477—2012

4 手柄 GB 28477—2012

5 部件结合牢度 GB 28477—20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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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

6

有害物质限量

手柄部位有害元素 GB 6675—2003

7 伞面甲醛 GB/T 2912.1

8 伞面可分解有害芳香胺染料 GB/T 17592

9 冲击强度 GB 28477—2012

10 伞带扣拉力 GB 28477—2012

执行企业标准、团体标准、地方标准的产品，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

执行。

3 判定规则

3.1 依据标准

GB 28477—2012 儿童伞安全技术要求

GB 31892—2015 伞类产品安全通用技术条件

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、团体标准、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

3.2 判定原则

经检验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，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

格；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，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。

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规范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

时，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。

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规范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

准要求时，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。

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规范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

荐性标准要求时，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。

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规范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

准要求时，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。

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规范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

准要求时，该项目不参与判定。

4 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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